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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归档办法(试行)（法发[2006]11号 2006年5月18日）一、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执行文书的立卷归档工作，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档案法》、《人民法院档案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结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

所称的执行文书，是指人民法院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所形成的

一切与案件有关的各类文书材料。 第三条 人民法院办理的下

列执行案件，纳入立卷归档的范围。 1．本院直接受理的执

行案件； 2．提级执行、受指定执行的案件； 3．受托执行的

案件； 4．执行监督、请示、协调的案件； 5．申请复议的案

件； 6．其他执行案件。 第四条 执行案件由立案庭统一立案

，按照案件类型分类编号。 执行案件必须一案一号。一个案

件从收案到结案所形成的法律文书、公文、函电等所有司法

文书以及执行文书的立卷、归档、保管均使用收案时编定的

案号。 中止执行的案件恢复执行后，不得重新立案，应继续

使用原案号。 第五条 执行文书材料由承办书记员负责收集、

整理立卷，承办执行法官或执行员和部门领导负责检查卷宗

质量，并监督承办书记员按期归档。二、执行文书材料的收

集 第六条 执行案件收案后，承办书记员即开始收集有关本案

的各种文书材料，着手立卷工作。 第七条 执行文书材料应全

面、真实地反映执行的整个过程和具体情况。 第八条 送达法

律文书应当有送达回证附卷。 邮寄送达法律文书被退回的，

挂号函件收据、附有邮局改退批条的退回邮件信封应当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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